[bookmark: _GoBack]得力其尔乡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

为进一步贯彻《信访工作条例》，规范得力其尔乡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保障信访人合理合法诉求在法律程序和框架下得到合理合法解决，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相关规定，结合我镇“三定”职责及相关法规，特制定得力其尔乡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
一、党内申诉类
（一）投诉事项范围：‌对党组织、党员违反党的纪律行为的检举控告；普通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的有关人事处理及相关处分不服；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或者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等。
（二）法定途径：申诉、调解、仲裁、行政复查（复核、复审、复检）、行政诉讼、纪检监察举报。
（三）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公务员申诉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等。
（四）办理程序及不服本级答复申诉途径：
1.由批准或者决定处分的党委（党组）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
2.对党员的申诉，需要复议、复查的，由纪律检查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批准后受理，按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办理。不需要复议、复查的，由承办的纪律检查机关或者有关党组织对申诉人说明理由，做好工作。
3.经过复议、复查，如果原结论或者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应作出维持原结论或者处理的决定，并报原批准的党委（党组）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结案；需要改变原结论或者处理决定的，应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并经原批准的党委（党组）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执行。如果复议、复查结论和决定是由原批准的党委（党组）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的，则不必办理上述批准手续。
4.对申诉的问题复议、复查后，由承办的党委（党组）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处理意见或者复议、复查结论告知申诉人，听取其意见。决定应当告知申诉人，抄送相关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复议、复查工作应当在3个月内办结。
5.不服本级答复申诉途径。申诉人如果对复议、复查结论仍然不服，由批准的党委（党组）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将申诉人的意见及复议、复查的结论和有关材料，一并报上一级党委（党组）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决定，或者由申诉人本人按照规定程序逐级向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直至中央提出申诉。
二、特定行政程序类 
行政许可、认可（一）具体诉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得力其尔乡作出的以下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行为:
1 对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变更、换证、补发的审核
2.对实行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的审核
3.村庄建设规划审核
4.耕地占用税免征或者减征审核
5.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村民住宅建设规划许可的审核
6.农村村民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设住宅的审核
7.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林权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流转方案批准
8.蓄滞洪区内居民补偿金的审核
9.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审核
10.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审核
11.对已登记应征公民的初步审查
12.申请有关社会救助的审核
13.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审核
14.社区戒毒
15.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纠纷的协助调查处理
16.对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调查处理
17.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允许其他用人单位非法招用的批评教育
18.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19.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与时间
20.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的救助
21.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22.对生活确有困难残疾人的救助
23.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紧急调集征用
24.为应对突发事件对单位和个人财产的征用
25村道建设项目施工备案
26.建制镇规划区内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和个人的登记
27.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调解
28.对可能影响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调解和处理
29.劳动争议的调解
30.对侵害个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权益的调解
31.对移民安置区的移民生产生活协助及矛盾纠纷调解
32.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监督
33 .组织开展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34.捕杀狂犬、野犬
35.村道竣工验收
(二)法定途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三)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政策法律法规规定。
（四）办理程序及不服本级答复申诉途径：
以上事项由作出处理决定的执法部门引导信访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行政处罚(一)具体诉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得力其尔乡作出的以下行政处罚行为:
1.对占用耕地建客、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果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处罚
2.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处罚
3.对占用基本农田建窑、建房、建坟、挖砂、果石、果矿、取土、堆放困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的处罚 
4.对擅自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植被的处罚 
5.对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的处罚
6.对机动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或者未按照确定的行驶区域和行驶路线在草原上行驶，破坏草原植被的处罚
7.对不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的处罚 
8.对在基本草原上超过核定的载畜量放牧的处罚
9.对在实行禁牧休牧的基本草原上放牧的处罚
10	.对草原围栏建设中因阻断道路对草原造成碾压破坏的处罚
11	.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处罚
12	.对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处罚
13	.对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处罚
14	.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处罚
15	.对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处罚
16.对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处罚
17	.对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处罚
18	.对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倾倒垃圾、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处罚
19.对在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渠道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的处罚
20	.对围湖造地或者未经批准围垦河道的处罚
21.对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或者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的处罚
22	.对在禁止开垦坡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或者在禁止开垦、开发的植物保护带内开垦、开发的处罚 
23	.对采集发菜，或者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兜、滥挖虫草、甘草、麻黄等的处罚
24	.对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处罚
25.对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城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处罚
26	.对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处罚
27	.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物体的: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者高杆植物的: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处罚
28.对在提防、护堤地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挖窖、莽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的处罚
29	.对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的处罚
30.对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进行打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氨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的活动的处罚
31.对侵占、破坏水源和抗旱设施的处罚
32.对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的处罚
33	.对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处罚
34	.对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污水、粪便的处罚
35	.对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36	.对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标牌设施，影响市容的处罚
37	.对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处罚
38	.对不自觉维护公共卫生，不爱护公共卫生设施的处罚
39	.对未按规定实行包门前卫生、包绿化美化硬化、包管理的“门前三包”制度的处罚
40	.对在城市市区内饲养家禽家畜的处罚
41	.对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处罚
42.	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处罚
43.对擅自停止使用取退水计量设施的处罚
44.	对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毁坏的处罚
45.对连续两年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处罚
46.对当年更新造林面积未达到应更新造林面积50%的处罚
47.对除国家特别规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外，更新造林当年成活率未达到85%的处罚
48.对植树造林责任单位未按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造林任务的处罚
49.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处罚
50.对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的处罚
（二）法定途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三）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早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爱国卫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取水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四）办理程序及不服本级答复申诉途径：
以上事项由作出处理决定的执法部门引导信访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三、行政履职程序
(一)具体诉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得力其尔乡所属管辖权限内相关行业领域申请查处违法行为，履行保护人身权或财产权等合法权职责的诉求
(二)法定途径：申诉、求决、复查、复核　　
(三)主要依据:《信访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四）办理程序：对信访事项进行初步审查，判断其是否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以及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信访事项，信访部门会及时告知信访人，并说明理由，协助有权处理机关办理。
对属于本单位受理的信访事项，按照信访程序依法履职办理，应在15日内出具受理告知；对不属于本单位受理的信访事项，也应在15日内出具不予受理或不再受理告知。应当听取信访人陈述事实和理由，并调查核实，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向信访人出具信访处理意见书。办理期限经批准可延长不超过30日，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
信访人对本单位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请求本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复查。复查机关、单位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
　　四、其他方面
依据“三定”规定，属于得力其尔乡职能职责范围以及在正常履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应当由得力其尔乡受理解决的问题，将根据相关政策法规依据办理。
　　五、有关事项说明
　　本清单随着法律法规制（修）订、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信访问题分类、处理途径、职能归属等变化发生变化。


